
邀请外国人来华审批表

邀请单位 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

年     月      日

保定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制

	来访人员姓名（中、外文）


	性别
	职  业
	国  籍
	宗教
	护照号码

	
	
	注意不是职务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来华人员

单位地址全称（中、外文）


	中文

	
	外文

	签证使（领）馆
	

	拟入境日期
	
	每次停留时间
	天    

	  签证有效期
	3个月
	签证有效次数
	1 次

	访问地点
	
	费     用
	我司承担或外方自理

	邀请事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邀请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	邀请单位主管部门意见
	（此处为企业所属区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写明意见并手签字，署明签字日期并加盖公章）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公章）

 

	市外事办
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

	备注
	此表是办理邀请外国人来华审批的重要依据，请邀请单位认真填报，并对所填写内容的准确性、真实性、规范性负责。

1、请持此表报上级主管单位同意。

2、来访人员本表填写不下时可另附纸。



